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件

校人发〔2021〕93 号

关于调整杨凌农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管理体制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、部、所）、机关处室、直属（附属）单位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 2020 年 12 月 23 日校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，

决定对杨凌农科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管理体制予以调整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产经营公司治理结构体系

资产经营公司按照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设立中国共产党基层

委员会，设立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。

1.资产经营公司党委。学校在资产经营公司设立党的基层组

织——中国共产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产经营公司委员会。党委

书记由学校党委任命，党委书记兼任公司董事长，总经理是党员



的兼任党委副书记。

2.董事会。董事会由 5 人组成，应包括法律专家、财务专家

或企业管理专家、职工董事。其中董事长由党委书记兼任，其他

董事由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提名，学校经营性资产管

理委员会批准产生。

3.监事会。监事会由 3 人组成（包括 1名职工监事）。监事

及监事会主席由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提名，经营性资

产管理委员会批准产生。

4.经营管理层。设总经理 1名，副总经理 1-2 名，总会计师

1 名。总经理、副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，董事会聘任。总会计师

由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提名，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

批准产生。

二、其他事项

1.取消资产经营公司行政级别（现有人员级别保留）。资产

经营公司经营管理层实行董事会聘任制，薪酬待遇相关政策由董

事会提出，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执行。

2.资产公司现有事业编制人员，根据校办企业体制改革情况

和本人意愿，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保留事业编制，返回学校的由

人事处重新安排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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